共青团怀化市委员会文件

怀团发〔2010〕21号
关于开展“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岗位对接月”
活动的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贯彻中央提出的创业与就业相结合的政策方针，按照团省委的统一部署，团市委决定在全市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开展“岗位对接月”活动，组织和动员全市各级团组织抢抓暑假临近的契机，依托见习基地，遵循市场机制和社会公益活动的基本规则，鼓励参与单位面向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、已毕业未就业的毕业生、失业青年和青年农民工提供适宜、高质量的见习岗位，切实提高岗位对接成功率。
二、活动时间
2010年6月1日至30日
三、基本原则
1、分级对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、学校团委分别联系见习基地募集岗位，及时调整和发布岗位信息，建立对接平台。
2、分级授牌。对于新申请的见习基地，各级团组织原则上谁建立谁授牌，下级团委也可以向上级团委申请授牌。
3、属地对接。各级见习基地由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团委管理，接受青年咨询和报名，并负责具体对接工作。由县（市、区）团委根据岗位需求情况，组织推荐本地高校及本地生源大中专毕业生、已毕业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、失业青年和青年农民工参加见习，可以优先考虑有创业意向、家庭经济困难、初次就业的青年。市级学校团委联系建立的见习基地面向本校学生，自行运转，不再层层对接。
4、动态管理。授牌单位负责评价本级所建立的见习基地的对接情况，对未履行合同约定的见习基地予以摘牌，对工作优异的见习基地以适当方式予以表彰。
5、就近就便。原则上见习基地和见习人员在同一城市对接，特殊情况由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或相关机构协商。
四、对接程序
1、召开本地见习基地负责人会议，发动各类企业、金融机构、行业协会等参与对接；
2、通过协商，逐个落实各见习基地岗位及人员要求，并及时公布；
3、分类登记见习人员，并按要求输送到见习岗位；
4、做好后期跟踪管理和服务；
5、积极向用工单位推荐见习人员聘用上岗。
团市委成立怀化市共青团“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对接工作”指导小组，由团市委党组成员、纪检员严磊任组长，青工青农部具体负责基地建设、协调、管理和对接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也要由专人负责督促、落实。见习基地的对接应充分考虑参与企事业单位的规模、行业分布及所能覆盖的青年群体类别等要素。

五、集中对接
团市委将于6月15日——20日到部分重点见习单位进行授牌和对接督促，组织新闻媒体营造宣传氛围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、学校团委要选定集中对接活动日，并按要求开展好有关工作。

共青团怀化市委

2010年6月4日

